
93預算案
按分配項目分 93年度預算 按所得對象分 93年度預算

填補虧損 2,002,068 中央政府所得 216,061,519
提存公積 43,186,347 地方政府所得 23,359
撥付股（官）息紅利 256,849,308 其他政府機關所得 1,471,476
撥補各級農、漁會事業費 303,171 民股股東所得 39,292,954
未分配盈餘 4,305,636 各級農漁會所得 303,171

留存事業機關 49,494,051
合　　　　計 306,646,530 合　　　　計 306,646,530

九十三年度盈餘分配

單位：新臺幣千元

按分配項目分

撥付股（官）息紅利
83.76%

提存公積14.09%
未分配盈餘

1.40%

撥補各級農、漁會

事業費
0.10%

填補虧損
0.65%

按所得對象分

其他政府

機關所得
0.48%

各級農漁

會所得
0.10%

民股股東所得
12.81%

中央政府所得
70.46%

留存事業機關
16.14%

地方政府所得

0.01%

圖三


